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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廉政月刊 

112年 3月 

 

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政風室編撰 

本 期 目 錄 

廉政專區 清廉執政國際肯定，虛擬通貨誠實申報 

貪瀆案例 金門海淡廠工程經辦人員涉犯貪污治罪條例案件 

機密維護 
機關將民眾檢舉信分由被檢舉人承辦，遭致洩密

案 

安全維護 從梨泰院事件談群眾活動安全規定 

消費者保護 國外網購要注意，退貨看仔細 

為鼓勵檢舉貪瀆不法，法務部廉政署設置多元檢舉管道如下： 

(一)「現場檢舉」方式：於上班日日間(08:30-17:30)，法務部廉政署各地區調查組

均有值勤人員負責受理民眾現場檢舉事項。 

(二)「電話檢舉」方式：設置「0800」檢舉專線，電話為「0800-286-586」(0800-

你爆料-我爆料)。 

(三)「書面檢舉」方式：檢舉專用郵政信箱為「10099 國史館郵局第 153 號信箱」。 

(四)「傳真檢舉」方式：專線為「02-2381-1234」。 

(五)「網頁填報」方式：請參見法務部廉政署首頁

（https://www.aac.moj.gov.tw/）/檢舉和申請專區/檢舉管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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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專區 

法務部於 112年 2 月 15日辦理司法記者茶敘，全球清廉印象

指數(CPI）我國的成績繼 2021年創新高後，2022 年維持同樣

佳績，獲評 68分排名第 25名，超越全球 86%受評國家。部長

蔡清祥認為此一佳績顯示我國整體廉政建設穩健推展，清廉執

政再次獲得國際肯定。為了貫徹廉能政府，深化鏈結國際，廉

政署以《國家廉政 建設行動方案》為藍圖，在地化實踐《聯

合國反貪腐公約》，攜手公私部門協力推動「機關採購廉政平

臺」及試辦「企業 服務廉政平臺」，同時辦理「透明晶質獎」，

激勵廉能治理正 向循環，並擬具《揭弊者保護法》草案、研

修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》，以完備廉政法制體系，落實透明

政府理念。 

其中，有關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之研修，近年來，虛擬通貨

蓬勃發展，我國考量洗錢風險已將「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

事業」納入洗錢防制範疇，有鑒於虛擬通貨亦具有相當財產價

值，法務部近期已積極研議將虛擬通貨納入《公職人員財產申

報法》應申報財產之範圍，對內不僅提升民眾對公職人員操守

的信賴，以符合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》公開透明之立法目的，

對外也更能向國際社會刻劃我國政府清廉執政的印象。 

資料來源：法務部廉政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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貪瀆案例 

緣金門縣政府於民國 106年間委託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

(下稱中區水資源局)代辦「大金門海水淡化廠功能改善暨擴建工

程」(下稱金門海淡廠工程)，由國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國

○公司)得標，並於竣工後負責該廠為期 5年之代操作及維護業

務。上述工程於 108 年 1月 10日竣工後，詎中區水資源局正工

程司蔡○○竟因協助金門海淡廠營運，對於國○公司缺失改善完

否，具有督導權限，而要求國○公司派駐金門海淡廠廠長莊○○

及國○公司水務開發課經理謝○○，支付其自 108年 1月間起，

帶歡場女子出場等消費費用，作為技術指導階段減少缺失改善審

查之對價，共收受 17 次、合計新台幣(下同)24萬 4,800元之不

正利益。 

復因國○公司為增加金門海淡廠每日產水量，以提高產水利潤，

金門海淡廠廠長莊○○遂於 108年 1月間，另洽金門縣自來水廠

工務課作業員翁○○依其職權擬稿上簽，將金門海淡廠每日產水

量訂為 2,000CMD 以上，翁○○竟藉此向莊○○索賄 50萬元，經

國○公司水務開發課經理謝○○、總經理葉○○、董事長梁○○

同意，並於收到金門縣自來水廠核定公文後，將賄款 45萬

4,000元交予翁○○收受之。 

嗣經高雄地檢署檢察官 111年 12月 29日偵查終結，認犯罪嫌疑

人蔡○○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3款對於職務上行為

收受不正利益罪嫌，翁○○涉犯同法第 5條第 1項第 3款對於職

務上行為收受賄賂罪嫌，國○公司謝○○、梁○○、葉○○、莊

○○分別涉犯同法第 11條第 4項、第 2項關於不違背職務行為

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等罪嫌，予以提起公訴。 

資料來源：法務部廉政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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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維護 

案例摘要： 

民眾向矯正署民意信箱陳情，內容提及渠曾於 108 年 11 月為

於監所服刑的親人受刑人甲向監所陳情，但陳情信內容居然被

洩漏，被檢舉人作業導師乙竟拿著陳情信內容質問、找尋並警

告其他受刑人，且於工場內詢問其他受刑人之行為，疏未將陳

情信遮蔽應保密資訊，逕使陳情人個資及陳情信資料於可得閱

讀狀態，使不應知悉保密資訊之其他受刑人得以知悉陳情人姓

氏且可清楚描述陳情信細節，涉有刑法第 132條過失洩密罪嫌。 

興革建議： 

1、 落實行政程序法迴避之規定確保程序正當性 

行政程序法第 32 條乃規定凡處理行政事件之公務員有該條

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者，應自行迴避，以避免行政程序有偏頗

之虞。 

2、 精進行政調查作為並落實員工保密觀念 

行政調查應秉持客觀立場，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，應一

律注意，並不得預設立場或挾怨報復，並落實員工保密觀念。 

3、 強化檢舉人身分保密，俾民眾勇於舉發不法 

機關受理人民檢舉之當事人身分保密，應依行政程序法第

170 條第 2項、公務員服務法第 4條、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

處理人民陳情案件第 18 點、行政院頒文書處理手冊捌文書

保 密規定辦理。 

4、 一般公務機密文書之審視及採取適當保護措施 

機關辦理人民陳情案件，應先審視是否有保密之必，而以一

般公務機密文書辦理。 

資料來源：法務部矯正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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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維護 

2022 年 10月 29日星期六晚上，在南韓首爾梨泰院參與萬聖節

活動的民眾發生嚴重推擠事故，造成上百人死亡。上述意外事

發前不久（即 2022 年 10月初），印尼足球賽也因為球迷情緒激

昂加上警方動用催淚瓦斯，釀成 135人死亡。 

鑑於 2015年 6月底新北市八仙水上樂園舉辦派對活動，因噴灑

彩色粉末招致粉塵燃燒，造成現場 5 百多位民眾燒燙傷之重大

災害。為避免發生類似意外，內政部在同年發布施行《大型群

聚活動安全管理要點》，藉以補強以往未規範民間場所辦理大型

群眾活動之不足部分，並協助各主管機關依轄區特性予以有效

管理。上開規定重點如下： 

一、明定適用範圍：本要點適用於各級政府機關、公營事業機

構及公私立學校辦理之大型群聚活動。 

二、界定大型活動：指達 1千人以上且持續 2小時之活動（如

體育競技活動、演唱會、博覽會、燈會、煙火晚會等活

動），應予以管理。 

三、安全管理義務：明定大型群聚活動主辦者應負責活動安

全，與活動場所管理者及其他協辦單位簽訂安全協定，明確

各自安全責任。 

四、場地器材安全：活動場所為室內者宜寬敞且屬合法建築

物，室外者則應選擇安全無虞之處所（水上活動應有救生員

及救生裝備），使用合法器材並避免使用易致災害之物品，

而搭蓋臨時性設施或建築物者，應依建築相關法規辦理。 

五、出入疏散安全：規劃交通、出入及疏散動線，應考量附近

交通衝擊程度，並事先履勘場地規劃出入動線、清楚標示動

線方向（含緊急疏散路線、避難處所及救護車進出動線）與

主要出入口，必要時指派專人引導。前述訊息應事先告知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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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參與活動人員，且於活動場所明顯處所設置大型看板、電

視或螢幕宣導及標明。 

六、落實救援措施：為落實醫療救護、滅火、緊急疏散等救援

措施，並組織工作人員與演練，應事先研訂緊急應變計畫。

另應規劃設置醫護站（配置救護人員、救護車及 AED），有

關配置數量與地點，以事故發生後 4 至 6 分鐘內，救護人

員得以抵達為原則。 

七、分級管理方式：1 千人以上、未達 3千人之活動採報備

制，3 千人以上活動則採許可制。 

八、其他相關規定：大型群聚活動之主辦者應投保公共意外責

任險；主辦者不得規避、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進行現場查

驗；現場工作人員應遵守之事項等。 

資料來源：清流雙月刊 2023年 1月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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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者保護專區 

 

 

資料來源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 

 


